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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债券代码：175524.SH 债券简称：H21绿地 1

债券代码：175525.SH 债券简称：H21绿地 2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复牌的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公司”或“发行人”）发行

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原债券

简称：21绿地 01，转让方式调整后现简称：H21绿地 1，债券代码：175524.SH）、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原债券简

称：21绿地 02，转让方式调整后现简称：H21绿地 2，债券代码：175525.SH）自

2023年 12月 22日开市起停牌，停牌期间召开了“H21绿地 1”2023年第一次持

有人会议、“H21绿地 2”2023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本期债

券本息兑付安排、增加偿债保障措施及豁免相关条款等议案，本次持有人会议形

成的决议均为有效决议，对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9披露的《关于召开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关

于召开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果的公告》。

经申请，本期债券将自 2024年 1月 2日开市起复牌，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发行主体：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债券简称为“H21绿地 1”、债券代码“175524.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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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总额：10.00亿元。

4、债券余额：9.00亿元。

5、还本付息安排：详见本公告“二、本息兑付调整情况”。

（二）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1、发行主体：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债券简称为“H21绿地 2”、债券代码“175525.SH”。

3、发行总额：16.00亿元。

4、债券余额：8.80亿元。

5、还本付息安排：详见本公告“二、本息兑付调整情况”。

二、本息兑付调整情况

（一）“H21绿地 1”本息兑付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H21绿地 1”到期日为 2024年 1月 7日，债券

期限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回售选择权）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经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H21绿地 1”本金展期 3年，到期一次还本，

兑付日调整为 2027年 1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展期期间正常付息，票面利率维持 7.00%不变，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7年每年的 1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H21绿地 1”兑付日调整期间，绿地集团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偿债保障

措施情况，提前兑付“H21绿地 1”部分或全部本金及对应期间利息，提前兑付事

项无需另行履行持有人会议程序。

（二）“H21绿地 2”本息兑付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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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H21绿地 2”到期日为 2024年 1月 7日，债券

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1年末及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经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H21绿地 2”本金展期 3年，到期一次还本，

兑付日调整为 2027年 1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展期期间正常付息，票面利率维持 6.50%不变，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7年每年的 1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

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在“H21绿地 2”兑付日调整期间，绿地集团可根据自身资金情况、偿债保障

措施情况，提前兑付“H21绿地 2”部分或全部本金及对应期间利息，提前兑付事

项无需另行履行持有人会议程序。

三、偿债保障措施调整情况

经本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绿地集团为“H21绿地 1”、“H21绿地 2”增加

如下偿债保障措施：

1、绿地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余姚临湾置业有限公司、上海真东置业有限

公司、北京绿地京城置业有限公司、上海云峰（集团）警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已

于2023年12月29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宁波余姚临湾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宁

波市余姚市临山镇中心商住项目”、下属子公司上海真东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普陀缤纷城”、下属子公司北京绿地京城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项目“大兴缤纷

城”、下属子公司上海云峰（集团）警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项目“同心路

1-8栋全栋”销售净回款优先用于“H21绿地1”、“H21绿地2”两期公司债券的偿付，

即：在“H21绿地1”、“H21绿地2”两期债券本息未足额兑付前，前述四个项目通

过经营或处置产生的收入扣除必要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因项目资产运营发生的正

常开支、偿还抵押权人相应的融资贷款本息及相关费用、出售资产而产生的相关

交易费用，以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府主管部门要求或司法判决而发生的其他

支出）后的剩余资金(以下简称“净回款资金”)优先用于偿付“H21绿地1”、“H21

绿地2”两期债券，方式包括：A、偿付“H21绿地1”、“H21绿地2”的本金和利息；

B、向“H21绿地1”、“H21绿地2”的持有人发起债券回购；C、提前偿付“H21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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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1”、“H21绿地2”部分或全部本金及对应利息。绿地集团使用净回款资金偿付

“H21绿地1”、“H21绿地2”两期债券时，按照“H21绿地1”、“H21绿地2”本金存

续规模比重进行分配。

2、绿地集团下属子公司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金

控”）为“H21绿地1”、“H21绿地2”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提供保证的范围包括“H21绿地1”、“H21绿地2”本金、利息及其孳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截至本公告出具日，

绿地集团、绿地金控已完成担保协议的签署。

四、 “H21 绿地 1”、“H21 绿地 2”相关债券条款豁免情况

为稳妥推进“H21绿地 1”、“H21绿地 2”本金及利息兑付工作，鉴于发行人

对“H21绿地 1”、“H21绿地 2”增加了相应的偿债保障措施，经持有人会议表决

通过，“H21 绿地 1”、“H21绿地 2”债券条款豁免情况如下：自本次持有人会议

通过之日起，在“H21绿地 1”、“H21绿地 2”兑付日调整期间，“H21绿地 1”、“H21

绿地 2”不触发《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关于违约责任、加速清偿

及措施的相关条款约定，不执行相关违约解决机制、救济措施及逾期利息等相关

约定，且豁免认定重大不利变化及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事项。

五、公司债券复牌及后续转让安排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21日披露了《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停牌

及后续转让安排的公告》（以下简称“《转让安排公告》”）。鉴于公司调整“H21绿

地 1”、“H21绿地 2”本息兑付安排、增加偿债保障措施及豁免相关条款事项已经

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且已完成承诺函出具及担保协议签署工作，公司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申请“H21 绿地 1”、“H21 绿地 2”自 2024 年 1月 2日开市起复牌，复

牌后将继续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为上市

期间特定债券提供转让结算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有关规

定进行后续转让，具体如下：

（一）本期债券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进行转让，

代码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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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债券采用全价方式转让，转让的报价及成交均为包含应计利息的

全价，投资者需自行计算债券应计利息。

（三）本期债券转让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逐笔全额结算服

务。

（四）本期债券转让的受让方，应当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障持有人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安排、偿债保障措施调整及相关债券

条款豁免等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复牌的公告

